
高平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处罚公示信息（2024年9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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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申
前
进

自
然
人

身份
证

晋高交
综罚

[2024]
33号

《巡游
出租汽
车经营
服务管
理规定
》第八

条

2024年8月24日9时，我队
执法人员在高平市神农客
运中心站正常监督检查
时，发现申前进驾驶的晋
EF8247小型普通客车载有
6名乘客，均前往太原
市，3名乘客从晋城市上
车，口头约定费用每人
130元，3名乘客从高平市
神农客运中心上车，口头
约定费用每人120元。通
过电话介绍联系，暂未收
取费用。经我队执法人员
调查核实，申前进存在未
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
可，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

车经营的行为。

《巡游
出租汽
车经营
服务管
理规定
》第四
十五条

罚
款

罚款
5000
元

0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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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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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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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平
市
交
通
运
输
局

1114
0581
0124
5522
1B



2
苏
高
森

自
然
人

身份
证

晋高交
综罚

[2024]
36号

《网络
预约出
租汽车
经营服
务管理
暂行办
法》第
十三条

2024年09月02日15时
18分，我队执法人员郭
振,张鹏（执法证号分别

为
04050617050,04050617051
）在高平市高铁东站正常
的监督检查时，发现当事
人苏高森驾驶小型轿车晋
EF55289正在接客，乘客
从高平市高铁东站上车，
去往高平市新顺超市，通
过滴滴平台联系（后乘客
取消支付订单费用），苏
高森未能当场提供网络预
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及相关
证件。经我队执法人员调
查核实，苏高森存在驾驶
未取得《网络预约出租汽
车运输证》的车辆，擅自
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行

为。

《网络
预约出
租汽车
经营服
务管理
暂行办
法》第
三十四
条第一
款第

（二）
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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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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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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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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晓
强

自
然
人

身份
证

晋高交
综罚

[2023]
38号

《网络
预约出
租汽车
经营服
务管理
暂行办
法》第
十三条

 2024年09月19日16时05
分，我队执法人员郭振,
张鹏（执法证号分别为

04050617050,04050617051
）在高平市高铁东站正常
的监督检查时，发现当事
人毕晓强驾驶晋EF11156 
小型普通客车载有一名乘
客，从米山大食堂上车，
送往高平市高铁东站，通
过滴滴平台联系，约定车
费 14.98 元，毕晓强未
能当场提供网络预约出租
汽车运输证及相关证件。
经我队执法人员调查取
证，毕晓强存在驾驶未取
得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
输证》的车辆，擅自从事
网约车经营活动的行为。

《网络
预约出
租汽车
经营服
务管理
暂行办
法》第
三十四
条第一
款第

（二）
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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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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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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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B



4
赵
亚
震

自
然
人

身份
证

晋高交
综罚

[2023]
37号

《网络
预约出
租汽车
经营服
务管理
暂行办
法》第
十五条

2024年09月19日10时
16分，我队执法人员郭
振,张鹏（执法证号分别

为
04050617050,04050617051
）,在高平市高铁东站正
常的监督检查时发现赵亚
震驾驶晋ED70486小型轿
车在等待接单，上前调查
询问得知晋ED70486小型
轿车使用性质为预约出租
客运且赵亚震未能当场提
供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
驶员证》。经调查核实，
赵亚震存在未取得《网络
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》
擅自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

的行为。

《网络
预约出
租汽车
经营服
务管理
暂行办
法》第
三十四
条第一
款第

（三）
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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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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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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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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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
有
限
公
司

法
人

91
14
05
25
MA
0H
FX
KC
XJ

王
超
琦

身
份
证

晋高交
综罚

[2024]
39号

《网络
预约出
租汽车
经营服
务管理
暂行办
法》第
二十二

条 

2024年09月19日上午10时
15分，我队执法人员郭
振,张鹏（执法证号分别

为
04050617050,04050617051
）在高平市高铁东站正常
监督检查时，发现牛亚男
驾驶晋 ED74096 小型轿
车载有一名乘客从高平市
苏宁易购店上车，送往高
平市高铁东站，下午16时
06分我队执法人员在高平
市高铁东站正常监督检查
时，发现陈佳佳驾驶晋 
ED05376 小型轿车载有三
名乘客从高平市尚东美地
上车，送往高平市高铁东
站。经我队执法人员查看
司机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
运输证》，发现两辆车均
属于晋城市英祺网约车有
限公司（现改名为晋城市
英祺汽车服务有限公

司），许可区域为晋城市
市区，订单起始点均在高
平市，不在许可区域内。
经调查，晋城市英祺汽车
服务有限公司存在起讫点
均不在许可的经营区域从
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行为

。

《网络
预约出
租汽车
经营服
务管理
暂行办
法》第
三十五
条第一
款第四

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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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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